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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BA_8E_E5_87_BA_E5_c27_32675.htm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为了更好地支持出口企业出口创

汇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，本着既保证出口退税时、足

额到位，又有效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行为的原

则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实行按企业分

类管理、简化退税申报凭证的办法。特通知如下：一、各主

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对本地区所辖出口企业（包括外商

投资企业）进行分类管理，依据其近年来出口退（免）税的

实际情况、将出口企业划分为A、B、C、D类。 （一）A类企

业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1．必须是生产船舶、大型成套机电

设备等生产周期通常在1年以上产品的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

产企业；2．年创汇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；3．从未发生过骗

税问题；4．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资产，如发生骗税案件或错

退税款问题，可抵押所退（免）税款；5．企业财务制度健全

。 （二）B类企业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1．连续2年创汇额

在3000万美元以上（生产企业可放宽为2000万美元以上）；2

．近3年来未发生过骗税或涉嫌骗税问题；3．企业拥有一定

规模的资产，如发生骗税案件或错退税款问题，可抵押所退

（免）税款；4．企业财务制度健全。 （三）C类企业须同时

具备以下条件：1．近3年来未发生过骗税问题；2．企业财务

制度健全。 （四）D类企业是指近3年来曾发生过骗税问题的

出口企业。 二、对A类企业实行先预退税后核销的管理办法

。A类企业出口的货物，在其退税凭证尚未收集齐全的情况



下，可凭出口合同、销售明细帐，按季填具《生产企业自营

（委托）出口货物免、抵、退税申报表》或《生产企业出口

货物退（免）税申报表》申报退（免）税。经审核无误，主

管税务机关可据此办理退（免）税的审核、审批手续。待该

企业将有关退税凭证收集齐全后，再予逐笔复审（包括凭证

审核、电子信息对审）核销已退（免）税款。所退（免）税

款在年度终了后，按出口退税清算的规定进行清算，多退（

免）税款予以补缴入中央库，少退（免）税款予以补退。 三

、对B类企业实行按简化凭证申报办理退税的管理办法。B类

企业出口的货物，在货物报关出口后，可凭出口货物报关单

（出口退税专用联）、增值税税收（出口货物专用）缴款书

申报退（免）税。其他凭证（即出口收汇核销单、增值税专

用发票、出口发票等辅助凭证）可不按月附送，但须装订成

册备查。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经审核（包括凭证审核、

电子信息对审）无误，即可办理退（免）税的审批手续。对B

类企业出口货物的出口收汇核销单，实行总量控制、年终清

算，如在次年清算结束时尚未核销外汇的，除由外经贸主管

部门按规定出具中、远期结汇证明的出口货物外，主管出口

退税的税务机关应按比例从已退税款中扣回未核销外汇部分

的税款。 四、对C类企业实行单证齐全方可申报办理退税的

管理办法。C类企业出口的货物，在货物报关出口后，须将

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专用联）、增值税税收（出口货

物专用）缴款书、出口收汇核销单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退税

凭证收集齐全后，方可申报退税。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

在认真审核其退税凭证、电子信息的基础上审批退税。 五、

对D类企业实行严格的退税申报、审核、审批管理办法。D类



企业出口货物退税的申报审批，除按C类企业办法管理外，

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对其退税申报资料须进行严格审核

，经调查核实，在确定出口货物的货款确已直接付给销货方

且退税凭证、电子信息真实、齐全、无误的基础上审批退税

。 六、A类企业名单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

国家税务局上报国家税务总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会商外经贸部

后审批下达。B类、C类、D类企业名单的确定由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会商同级外经贸委（厅

、局）后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自定。如在一个省、市、自治区

范围内符合本通知条件的B类企业不足10户的，可在年出口

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中选定，补足10户。 七、出口企业

的分类实行一年一审制。每年年度退税清算结束1个月内，各

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依上年出口退（免）税实际，对

出口企业的分类重新进行调整。其中对建议为A类企业的企

业名单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

于当年6月底前上报总局审批。 八、被确定为A类、B类的出

口企业，如有从事骗税业务的，一经发现，自动丧失A类、B

类企业申报退税的优惠待遇，除立即转为D类企业管理外，

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还要依据现行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

罚。 九、出口企业一经确定为D类企业，3年内不得转定为A

类、B类、C类企业。 十、各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本着

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严格按本通知规定的条件对所辖出口企业

进行分类管理。对明知出口企业不符合A类、B类、C类等级

条件而有意将该出口企业申请、确定为A类、B类、C类企业

的单位，国家税务总局将予以通报批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